
钣类型的认定

案仞 :某港口开发公司违法占用海域围垦行政处罚案

【基本案情】

⒛∝年 5月 匆 自中国海监东海总队执法人员对舟山市普陀区

用海现场进行执法检查发现有围垦工程施工。经对工程业主、施工

方及监理方代表进行调查询问,查明了当事人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

书。为此,中国海监东海总队进行立案调查。

该用海工程业主单位为舟山市某港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。工程

经立项批准后于⒛∝年 12月 18日 开工。工程属于围垦性质,分

为一期和二期工程,两期工程同时动工。工程采用先围后填的方式

即先在外崮修筑堤坝然后苒行填海。至东海`总
队介入调查时,堤坝

仍在建设之中,尚未合拢,堤坝内侧海域尚未实施填海。0月 zO日

东海J总队依法向当事人发出 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∶

经调查核实,舟山市某港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⒛OZI年 12月

18日 至加06年 0月 ⒛ 日期间在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的情况下 ,

擅自占用海域,实施筑堤填海工程。经测定,违法占用海域的面积

为 131.gs亩。                  ∷

【查处结果】

当事人违反了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三条的规定,违法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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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楚,证据确凿。依据该法第四十二条和 《浙江省海域使用金征

收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四条第一款第 (六 )项、第五条第二款的规

定,东海总队以国家海洋局的名义对当事人作出
“
责令退还非法

占用的海域,恢复海域原状,并处罚款人民币 21.犭 5乃 万元
”

的

行政处罚。

7月 7日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发出 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,

当事人未提出听证申请。7月 猫 日东海
`总

队以国家海洋局的名义

发出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当事人于法定期限内如数缴纳了罚款。

【分析意见】

本案的评析问题:一是违法用海类型的确定;二是案件受理首

问责任制。

-、 违法用海类型的确定

在凄法用海案件的查处过程中确定用海类型是关键性的一环。

根据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,违法用海类型直接

决定应缴海域使用金的标准以及并处罚款的倍数幅度,从而影响最

终的处罚决定。因此,为违法用海类型定性成为案件查处过程中的
一项基础性工作。定性的准确与甭,将直接关系到行政处罚的合法

性与合理性,决定案件查处的成败。

由于现有的海域使川法徘法规和配套文件中对如何定性违法用

海类型尚无明确规定,加之川海活动千差万别,引发了在法律理解
上存在着的千差万别,违法用海案件类型的定|眭认识不

一
∷。这其中

特别突出的就是有关围填海的争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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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围填海工程施工过程中随着施工的进程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用

海性质。例如 :在圩堤筑成但尚未抛填促淤阶段 ,或者在抛填推进

过程中,违法用海到底属于何种用海类型。在海域使用法律法规

中,并没有
“
围填海

”
这样一种用海类型 ,要 么

“
围海

”
、要么

“
填海

”
,只能择一。这也是造成当下执法实践中争论不休的一个

霓要根源。

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围填海工程用海。东海总队介人调查时,堤

坝仍在建设之中,尚未合龙 ,留有两个龙口,堤坝内外水体相通 ,

船只仍可自由进出。堤坝内侧海域亦未实施填海。在违法事实的认

定上曾有两种意见 :一种是按围海论 ,一种是以堤坝为处罚对象按

填海论。经过研究 ,中 国海监东海总队最终采纳了后者观点。原

9xJ:在围填海工程中,围海是过程 ,填海是结果 ,当事人的主观动

机与目的是填海。根据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,

“
并处非法占用海域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十倍以

丨l二十倍以下的罚款
”
,这里所说的

“
应缴纳的海域使用金

”
是指

行政许可程序下应缴的海域使用金。而依正常行政许可程序,用海

捋实施的是填海工程,用海类型属填海。堤坝则只是整个填海工程

屮的一部分。

依据 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,设定和实施行政

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,与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

危害程度相当,即
“
过罚相当

”
原则。显然,随着围填海工程的

不断推进,填海面积愈来愈大,危害后果也在增大。因此,若将违

法用海行为认定为填海,则罚款额将与填海的面积成正比,体现
“
过罚相当

”
原则。在本案中若将违法事实认定为围海,则无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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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进度如何 ,违法用海面积都是恒定的,从而导致罚款金额的唯

一 ,这无从体现
“
过罚相当

”
原则。由此引发出一个问题 ,即工

程已填部分所围起来的海域属性。在围填海工程建设过程中,用海

事实通常由两部分构成 :一是已填部分的海域 ;二是填海部分所围

的海域。毫无疑问,工程已填部分海域明显处于被非法占用状态 ;

但填海部分所围海域是否完全被当事人占用 ,就需要行政机关有足

够的证掘来佐证,而取得这些证据并非易事。退一步讲 ,即便在完

个J1ˉ闭的忖况 卜,刈 "i△ 人 lIi丿‖被 F+,l海 域性质的认定 ,目 前法律无

丨丿l史 丿J圻j女L|Ⅱ

就 H iI怙冫)‘ lnj`斗

ˉ
,在缺少相关法律解释及理论依据的提前下 ,

搁置争议部分,单就法律关系明晰的部分进行处罚 ,是一种相对合

理的选择。这与 《行政处罚法》 中
“
处罚与教育相结合

”
的原则

也是一致的。

二、案件受理首问责任制

案件受理首问责任制简单地说是指最 ll l· 发现违法行为的执法人

员全面负责案件的调查取证、撰写案件调伶终结报告 、送达处罚文

书、编写案例分析等一̂整奁行政处∵l|案件办理过程。

根据以往执法部闸的经验 ,J淡 }IL发现违法行为的执法人员通常

对整个案件的来龙人脉和现场的怙况都比较了解 ,由其负责并参与

到整个办案过稆屮公仙案件的各个环节衔接更为紧密、顺畅。因

此,承办机关仃本案n勺 仆处过程中采用了此项制度。

热海域使川忄、l况 汁杳发现案源 ,到开展调查取证 ,再到后期的

行政处罚执行 ,每 个环节中首问责任人都参与其中,为案件的顺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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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此种办案方法已经扩大到其他海洋行政违

法案件的查处中。在案仵的办理过程中,除了首问责任人外 ,执法

刂k务领导要负责全面把好案件关 ,对每一个环节进行认真的审杳 ,

及时指出并纠正执法不规范的地方。应该说这样的执法工作模式有

效地提高了办案效率 ,降低了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可能,值得在

今后的执法工作中继续推广。

【专家点评 】

本案涉及行政违法行为定性的问题。行政违法行为是一种独立

j′刑事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,并与之相并列的违法行为。行政

lJ法行为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法律特性 :

第一 ,社会危害性。行政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指行政违法

ii为侵犯了行政法律规范所保护的行政管理秩序。这是行政违法行

为最本质、最基本的特征。某种行为之所以被确认为行政违法行

为,根本上而言就是因为它具有社会危害性。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

仃为,也就不能构成行政违法行为。但反过来讲 ,并非所有具有社

介危害性的违法行为都是行政违法行为。如刑事违法行为和民事违

Vt行为,其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与行政违法行为显然不同,因而不属

l∶行政违法行为的范畴。

第二 ,行政违法性。行政违法行为的违法性是指行政违法行为

触犯了行政法律规范。它是行政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法律上的

汝现。我国行政立法根据某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,以立法的形

k确认其为行政违法行为 ,从而使行政违法行为不仅具有社会危害

屮|∶ 的特征 ,而且具有行政违法性的特征。行政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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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,是行政违法行为违法性的基础,而行政违法行为的违法性,则

是行政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法律体现。具体而言,∵方面,没有

行政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,就无从谈起行政违法行为的违法性。

如卖淫、嫖娼行为若没有社会危害性,行政立法也就没有必要规定

禁止卖淫、嫖娼行为;另一方面,如果没有行政违法行为的违法

性,一般情况下也就无从衡量、确认行政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。

如行政立法中如果没有规定禁止哄抬物价行为,则也就无从认定哄

抬物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。

第三,应受惩罚性。行政违法行为的应受惩罚性是指行政违法

行为依法应当受到行政法律制裁。它是由行政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

性和行政违法行为所派生出来的,是行政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

行政违法性的必然法律后果。与此同时,行政违法行为的应受惩罚

性又是行政违法行为违法性的补充。因为,某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

行为,只有立法上认为应当追究行政法律责任时,才会在行政立法

中作出禁止性规定,从而赋予该行为的行政违法性的特征,相反 ,

如果立法上认为某种行为即使具有社会危害性,但不必追究行政法

律责任的,则不会规定其为行政违法行为,从而该行为也就无行政

违法性可言。

行政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按照上述基本原则,在综合考量各

种因素后,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行政违法行为的性质予以准确

的定位。


